
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113年度進用編制外行政人力徵選第二次公告 

壹、徵選人員 1名。 

貳、報名時間：自 113年 1月 5日上午 09:00 起 至 113年 1月 11

日上午 10:00 止。(一律現場報名) 

叄、甄選內容：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高級

中等學校進用編制外行政人力經費補助計畫。 

二、月酬標準：36,306元(比照教育部專案計畫專案助理，學士第

四年薪資)，並辦理參加勞保、健保、勞工退休金。

若 113年 12月 1日仍在職者，另依工作月數依比例

發給年終獎金。 

三、性別：不拘。 

四、工作地點：高雄市立六龜高中(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 212號) 

五、公告期間及地點：自 113年 1月 5日(星期五)至 113年 1月 11

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止。於高雄市教育局 

http//www.kh.edu.tw及本校網站首頁 

http://www.lgm.ks.edu.tw。 

六、計畫期間：自錄取並完成僱用簽約日起至 113年 7月 31日止。 

七、資格條件： 

(一)國內外大學系所畢業，其中持有國外學歷者須為教育部承 

認之學校。 

(二)個性積極、熱心、負責盡職，具獨立作業能力。 

(三)具資訊素養，包含優秀的文書處理、試算表及海報圖檔製 

作等能力。 

(四)未具有「公務人員任用法」第 28條各項情事之一者。 

八、工作項目： 

(一) 協助管理學務處財產借用登記。 

(二) 學務處重大活動協助。 

(三) 協助生輔組相關業務。 

(四) 辦理學務處相關獎助學金申請。 

(五) 協助其他臨時交辦事宜。 

(六) 寒暑假期間支援其他處室臨時交辦工作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一律採現場報名，報名表格請至學校網站首頁下載使用。網

址：http://www.lgm.ks.edu.tw。 

(二)填寫報名表１份(黏貼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)。 

(三)繳驗下列證件 

1、國民身分證影本(正反面)。 

http://www.lgm.ks.edu.tw/
http://www.lgm.ks.edu.tw/


2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 

3、曾於學校或行政機關服務之工作經驗證明(無則免附)。 

(四)、資料不完整或資格不符者，不予以受理報名。 

十、報名地點： 

    地址：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 212號(六龜高中人事室)。 

    聯絡人：總務處。 

    聯絡電話：07-6891023 #401。 

十一、甄選事宜： 

  (一)甄選方式 

     1.口試(佔甄選總成績 100%)：依儀容舉止、表達能力、溝通   

能力、專業知能、工作項目符合程度等項評定(8-10分 

鐘)，依報名順序進行面試，不另行抽籤，並視報到人數 

調整甄選時間。 

       2.如應徵人員不符本校需求時，本校得予從缺。 

(二)甄試時間：自 113年 1月 11日上午 10:30 起。 

甄選地點：預計本校行政大樓會議室。 

(三)甄選結果： 

   1.按成績高低依序錄取正取 1名、備取若干名(候補期間至  

本計畫結束止)，惟甄選稱期未達 80分者不予錄取，甄 

選總成績同分時，由甄選會決定之。 

       2.甄試結果於 113年 1月 11日(星期四)下午四點前公告在本

校網站，並電話通知錄取人員。 

十二、報到聘用： 

錄取人員於 113年 1月 12日(星期五)上午 08：00至 9：00

親至本校人事室或總務處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

員依序遞補。 

十三、工作期程：113年 2月 1日至 113年 7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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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報名人員應繳交資料：( 由學校填寫打ˇ ) 

(    )報名表。 

(    )國民身份證（正、反面）影本乙份。 

(    )個人學、經歷證明文件影本乙份。 

(    )最近六個月內二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一張。(黏貼在報名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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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

事 

項 

一、請親自報名 ( 通訊報名、委託報名不予受理 ) 

二、應繳證件及資格文件必須齊全、符合，不齊全不符合者不受理報名。 

三、有關證件以原始證件為準，驗畢發還，留影印本。 

四、報名時間截止後，恕不受理補件。 


